
《关于调整喀什市农村安全饮水价格的通知》的
政策解读

一、文件起草背景
[bookmark: _GoBack]为贯彻落实《转发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财政厅水利厅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推进自治区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喀什地区农业农村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案》（喀署办发〔2020〕55号）文件精神，促进形成以水资源健康可持续利用为核心的供水工程水价机制体系，提高供水服务能力和精细化管理水平、提升供水服务水平为目标，制定合理并适合居民生活的水价。
喀什市发展改革委对喀什市农村安全饮水供水成本进行了测算，在成本监审基础上，结合喀什市实际，制定出《关于喀什市农村安全饮水成本审核及调价方案》，依法依规履行了社会调查、集体审议、座谈论证、征求书面意见、价格听证、影响分析评估、合法性审核等程序，经喀什市第十七届人民政府第五十七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起草了《关于调整喀什市农村安全饮水价格的通知》，经市政府第六十八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印发公布。
二、起草文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第8号令）、《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第45号令）、《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46号令）、《水利工程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55号令）、《关于继续实行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58号）、《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56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218号）、《转发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财政厅水利厅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推进自治区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新政办发〔2012〕129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实施细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供水管理办法》（第233号）、《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关于清理取消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不合理收费的通知》、《喀什地区农业农村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案》（喀署办发〔2020〕55号）。
三、通知主要内容
《通知》包括明确农村安全饮水价格概念和界定、明确农村安全饮水收费标准、提出农村供水服务相关要求、明确价格执行时间四个方面内容。现简要说明如下：
第一部分明确农村安全饮水价格概念和界定。明确了农村安全饮水的范围和居民用水户、非居民用水户的用水主体界定。
第二部分明确调整农村安全饮水价格。明确了农村居民生活用水价格由4.46元/立方米调整为2.78元/立方米，降幅37.67%；农村非居民用水价格参照城市非居民用水供水价格执行，并实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
第三部分提出农村安全饮水服务相关要求。根据成本监审情况和政策要求，向定价环节、供水企业服务范围、提升供水企业服务质量、规范价格行为和监督提出4条政策要求。
第四部分明确农村安全饮水价格执行时间。明确废止喀什市发改委《关于调整喀什市农村自来水价格的批复》（喀市发改价格〔2019〕306号）文件，明确执行收费时间、政策解读部门和监督执行部门。
四、农村安全饮水价格负责解释部门
喀什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五、农村安全饮水服务标准负责解释部门
喀什市水利局、喀什市城市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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